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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关于下达 2024年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标准制

修订计划（第五批）的通知》（中制协字〔2024〕62号）的要求，《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

中应用技术规程》为协会标准制定项目，计划号 2024-12-cbjh。
本规程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生态混凝土分会牵头，由安徽环马聚力新材料有限

公司、江苏集萃功能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共同组织国内相关单位联合开展编制工作。

矿渣是高炉炼铁产生的大宗固废。氧化铁在高温下还原成金属铁，铁矿石中硅质、铝质

与石灰等反应生成以硅酸盐和硅铝酸盐为主要成分的熔融物，经过淬冷成质地疏松、多孔的

粒状物，简称矿渣。1t 铁矿石约产生 0.5t~0.9t矿渣，矿渣化学成分有 CaO、SiO2、Al2O3、

MgO、MnO、Fe2O3 和少量硫化物等，其与水泥的化学成分基本相同，但 CaO含量较低，

而 SiO2含量偏高，具有微弱水硬性，是一种良好的建筑原料。高炉渣中包括玻璃体在内的

矿物组成与生产原料和冷却方式有关，主要分为三类，其常规化学组成如下所示。

表 1.1矿渣的常规化学组成

种类 普通渣 高钛渣 锰铁渣

CaO 38~39 23~46 28~47

SiO2 26~42 20~35 21~37

Al2O3 6~17 9~15 11~24

MgO 1~10 2~10 2~8

MnO 0.1~1.0 <1.0 5.0~23.0

Fe2O3 0.15~2.00 / 0.10~1.7

TiO2 / 20~29 /

V2O5 / 0.1~0.6 /

S 0.1~1.5 <1.0 0.3~3.0

矿渣是炼铁副产物，其产量巨大，据统计，我国钢铁工业冶金矿渣年排放量约 5亿 t，
其中高炉矿渣占比高达 50%，高炉矿渣的大量产生及堆积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2016-2021年中国生铁产量呈整体攀升趋势，

2021年达量 8.69亿吨，虽然当年产量有所下降，但目前行业总体运行态势良好，矿渣产量

亦呈同步高值趋势。据统计，发达国家矿渣利用率达 100%，我国仅为 80%左右，其中约 56%
被用作矿渣粉，23%被用于制备水泥，3%被用于慢冷渣碎石。目前国内外通常将高炉矿渣

应用于一些低附加值行业，如建筑、污水处理、微晶玻璃以及农业硅肥等。随着传统矿粉售

价的下行，矿渣的高值高效化利用途径，亟待进一步开发。

超细工业固废粉体产品标准方面，国内目前尚无专门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仅有

《电厂灰渣超细粉》T/CECS 10394-2024和《混凝土和砂浆用超细钢渣粉》T/CBMF 234-2023，
上述标准主要针对电厂灰渣（固硫灰渣和粉煤灰渣）的生产与检验，以及钢渣粉在制备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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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和砂浆时的适用性等，电厂灰渣 28d最高活性指数为≥85%、超细钢渣粉 28d最高活性指

数为≥90%，暂无超细矿渣粉类标准的相关信息内容。普通矿渣粉的资源化应用技术规程方

面，我国已经颁布了《水泥制品用矿渣粉应用技术规程》JC 2238-2014和《用于水泥、砂浆

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2017，其比表面积为≥300~550m2/kg、活性为

S95~S115，但目前国内尚缺乏能指导比表面积更高、活性更高的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和水

泥制品中应用的技术标准。

随着生产工艺的不断进步，我国的矿物掺合料市场上已能够生产出性能良好的超细矿渣

粉，为了推动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中的大规模应用，根据《关于下达 2024年中国混凝土与

水泥制品协会标准制修订计划（第五批）的通知》（中制协字〔2024〕62 号）的要求，由

安徽环马聚力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集萃功能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共同组织国内相关单位联

合开展《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中应用技术规程》的编制工作。

1.2 主要工作过程

（1）2024年 2月-2024年 5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企业调研，标准编制

组对矿渣的利用现状、超细矿渣粉的生产工艺水平、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生产水平进行了广

泛调研。从全国各地获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矿渣或超细矿渣粉样品，进行了超细矿渣粉材料分

析检测，如下表 1.2。
表 1.2全国各地的矿渣的材料分析结果

来源 CaO SiO2 Al2O3 MgO Fe2O3 MnO Ti S K M

河南 38.9 33.92 13.98 6.73 2.18 0.26 / 0.58 / /

河北 37.56 32.82 12.06 6.53 1.78 0.23 / 0.46 / /

山东 36.76 33.65 11.69 8.63 1.38 0.35 / 0.56 1.67 /

北京 36.75 34.85 11.32 13.22 1.38 0.36 / 0.58 1.71 1.08

上海 40.68 33.58 14.44 7.81 1.56 0.32 0.50 0.2 1.83 1.01

湖北 35.32 34.91 16.34 10.13 0.81 / / 1.71 1.81 0.89

安徽 33.26 31.47 12.46 10.99 2.55 / 3.21 1.37 1.65 1.00

（2）2024年 6月—2024年 8月，安徽环马聚力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集萃功能材料研

究所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

公司等单位联合开展了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配合比试验，研究超细矿渣粉对混凝土的坍落度、

抗压强度等影响规律。

（3）2024年 10月 28日，在完成前期调研和探索性试验的基础上，安徽环马聚力新材

料有限公司和江苏集萃功能材料研究所有限公司联合组织召开了标准启动会议暨编制组成

立会议，参加单位包括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安徽东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济大学、

河海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宝武环科马鞍山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苏州同萃碳中和科技有限公

司、苏州混凝土水泥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城投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科志人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埃尔派粉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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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同萃和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海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会议讨

论了标准编制的主要原则和大纲，并对参编单位进行了详细的分工。

（4）2025年 2月 13日，编制组分工单位在完成了全部试验的基础上，召开了标准编

制讨论会，针对《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技术规程》初稿中的条款进行了逐一讨论，

形成了一致意见，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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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起草工作组及其工作分工

编制内容 编写单位

1 总则 环马聚力、集萃功能材料所

2 术语和符号 环马聚力、集萃功能材料所

3 基本规定 环马聚力、安徽东材、同济大学

4 超细矿渣粉的检验和验收
建科院、苏混院、河海大学、宝武环科马鞍山、上海城

建院、同萃碳中和、环马聚力、集萃功能材料所

5 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配合比设

计

同济大学、苏混院、苏科大、河海大学、上海城建院、

杭州地铁、上海建科院、环马聚力、集萃功能材料所

6 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制备与施

工

苏州城投、杭州地铁、中亿丰、环马聚力、集萃功能材

料、江苏同萃和、上海海顾、东材

7 超细矿渣粉混凝土质量检验评

定
上海建科院、苏混院

用词说明和引用标准名录 环马聚力、集萃功能材料所、四川科志、山东埃尔派

附：条文说明

环马聚力、集萃功能材料所、安徽东材、同济大学、河

海大学、苏混院、上海建科院、苏州城投、杭州地铁、

中亿丰、四川科志人防设备、山东埃尔派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守先进性、合规性、先行性、引领性、开放性五大原则，坚持贯

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与现行其他国家标准协调一致。在进行充分市场调研和试验研究

的基础上，标准编制组参考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既具有先进性又具有可行性的标

准，力求促进行业水平的提高和优质产品的推广。标准编制组通过对标国际先进技术、充分

开展调研和试验验证、全面协调和征求意见等工作，以保证技术指标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2.2 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共计 7章，分别为：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基本规定；4 超细矿渣粉的检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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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5 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6 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制备与施工；7 超细矿渣

粉混凝土质量检验评定。

2.2.1 总则

（1）为安全合理有效地在混凝土中应用高炉矿渣资源，积极稳妥地推广超细矿渣粉在混

凝土中的应用技术，充分发挥其技术性能和特点，改善混凝土性能，节约资源和能源，保证

工程质量，制订本规程。

（2）本规程适用于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中的应用。

（3）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中的应用，需符合本规范和其他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2.2 术语和定义

（1）超细矿渣粉 ultra fine slag powder
超细矿渣粉是粒化高炉矿渣经干燥、超细粉磨达到规定细度的粉体，粉磨时也可添加适

量的石膏。

（2）流动度比 ratio of fluidity
超细矿渣粉按规定比例等量替代水泥后的胶砂流动度与对比水泥胶砂流动度之比。

（3）活性指数 strength activity index
超细矿渣粉按规定比例等量取代水泥后的试验胶砂强度与对比水泥胶砂强度的百分比。

（4）水胶比 water-binder ratio
混凝土用水量和胶凝材料质量的比值。

（5）超细矿渣粉混凝土 ultra fine slag powder concrete
以超细矿渣粉为主要掺合料配制的混凝土。

（6）超细矿渣粉掺量 the amount of ultra fine slag powder
超细矿渣粉占胶凝材料的百分比。

2.2.3 基本规定

（1）当制备超细矿渣粉混凝土时，宜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当采用其他

品种水泥时，应通过试验确定超细矿渣粉的适用性和合适掺量。一般而言，超细矿渣粉在配

置混凝土时，相较于普通矿渣粉，能有效规避矿渣粉掺入量偏低、颗粒级配较差、早期强度

低、干缩偏大等问题。

图 2.1 超细矿渣粉

（2）当制备超细矿渣粉混凝土时，超细矿渣粉可与粉煤灰、硅灰等其他矿物掺合料复

配使用。如粉煤灰的火山灰效应可促进水硬性物质生成、硅灰可进一步提升反应活性、微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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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滚珠效应能改善混凝土的流动性等。

图 2.2 微珠滚珠效应—SEM扫描结果

（3）当超细矿渣粉与其他矿物掺合料复合配制超细矿渣粉混凝土时，根据混凝土强度

要求确定混凝土预制构件超细矿渣粉的配合比例，代替部分水泥用量即可。当超细矿渣粉与

其他矿物掺合料复合生产混凝土预制构件时，可以发挥不同矿物掺合料的优势，获得协同效

应，但矿物掺合料的合理掺量需要通过试验来确定。

（4）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放射性核素的放射性比活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

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有关规定。避免国内一些钢铁厂的矿渣放射性超标应用。

2.2.4 超细矿渣粉的检验与验收

2.2.4.1 一般规定

（1）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超细矿渣粉技术指标分为 S115、S125两个等级，超

细矿渣粉的技术指标如下表 2.1所示。

表 2.1 超细矿渣粉技术指标

项目
技术指标

S125 S115
密度/（g/cm3） ≥2.8

比表面积/（m2/kg） ≥700 ≥600

活性指数
7 d ≥105% ≥95%

28 d ≥125% ≥115%

流动度比 ≥95%

初凝时间比 ≤200%

含水量（质量分数） ≤1.0%

三氧化硫（质量分数） ≤4%

氯离子（质量分数） ≤0.06%

烧失量（质量分数） ≤1.0%

不溶物（质量分数） ≤3.0%

玻璃体含量（质量分数）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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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 I Ra≤1.0且 I γ≤1.0

超细矿渣粉是普通矿渣通过物理粉磨的手段增大细度后的产品。对比现行国家标准《用

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中所示的普通矿渣粉技术要求，

超细矿渣粉与普通矿渣粉在化学成分上并没有差异。因此，超细矿渣粉的三氧化硫含量、氯

离子含量的指标要求与现行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保持一致。此外，通过对矿渣粉密度、含水量等物理性能进行测试，发现超细工艺不会改变

矿渣粉的密度和含水量等物理性能。因此，密度、含水量的指标要求与现行标准《用于水泥、

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保持一致。对于细度、活性指数等指标，

通过分析试验结果并结合相关标准，在体现先进性与适用性的基础上确定指标要求。

① 密度

本标准规定，超细矿渣粉的密度应≥2.8 g/cm3。

表 2.2为水泥和各组矿渣粉密度的检测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各组分矿渣粉的密度均

大于 2.8 g/cm3，且不同细度的矿渣粉的密度相差较小，且现行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

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中规定的矿渣粉密度指标为≥2.8 g/cm3。因此，本标准

规定，超细矿渣粉的密度应≥2.8 g/cm3。

表 2.2 超细矿渣粉的密度

编号 密度（g/cm3） 技术要求（g/cm3）

水泥 3.02 《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的基准水泥

超细矿渣粉 600-1 2.88

≥2.8

超细矿渣粉 600-2 2.89
超细矿渣粉 600-3 2.86
超细矿渣粉 700-1 2.87
超细矿渣粉 700-2 2.89
超细矿渣粉 700-3 2.91
超细矿渣粉 800-1 2.92
超细矿渣粉 800-2 2.89
超细矿渣粉 800-3 2.90
② 比表面积和粒径

本标准规定 S115级超细矿渣粉的比表面积应≥600 m2/kg，S125级超细矿渣粉的比表面

积应≥700 m2/kg。
表 2.3中为水泥和各组分超细矿渣粉比表面积和粒径。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细度的超

细矿渣粉的比表面积均≥600 m2/kg，且随着比表面积的增加，超细矿粉的 D50和 D90单调

递减，但数值相差不大。

粒度分布可以直观反映颗粒分布情况，对指导超细矿渣粉的生产和在水泥混凝土中的应

用具有指导意义。图 2.3为水泥及超细矿渣粉的粒径分布图。通过超细矿渣粉的激光粒度发

现，各组的超细矿渣粉的颗粒分布情况区别不大，D50 均<10 μm，D90 均<30 μm，相差较

小，不足以显著区别超细矿渣粉的细度等级，同时考虑到很多企业不具备激光粒度测试的条

件。此外，结合现行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中
规定 S105 矿渣粉的比表面积应≥500 m2/kg，本标准以比表面积作为超细矿渣粉细度的指标

控制参数，并规定 S115级超细矿渣粉的比表面积应≥600 m2/kg，S125级超细矿渣粉的比表

面积应≥700 m2/kg。
表 2.3 水泥及超细矿渣粉的比表面积和粒径

编号 比表面积（m2/kg） D50（μm） D90（μm）

水泥 406.1 16.05 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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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矿渣粉 600-1 667.9 8.7 25.09
超细矿渣粉 600-2 660.8 8.6 24.98
超细矿渣粉 600-3 658 8.8 25.02
超细矿渣粉 700-1 742.3 8.52 24.14
超细矿渣粉 700-2 750.1 8.42 24.15
超细矿渣粉 700-3 748.2 8.46 24.17
超细矿渣粉 800-1 842.1 7.68 23.98
超细矿渣粉 800-2 850.2 7.84 24.01
超细矿渣粉 800-3 851.2 7.99 24.09

（a）水泥 （b）超细矿渣粉 600-1

（c）超细矿渣粉 700-1 （d）超细矿渣粉 800-1

图 2.3 水泥及不同比表面积超细矿渣粉的粒径分布

③ 活性指数

本标准规定，S115 级超细矿渣粉 7d 活性指数≥95%，28d 活性指数≥115%；S125 级超

细矿渣粉 7d活性指数≥105%，28d活性指数≥125%。

活性指数是指受检胶砂相应龄期的强度占对比胶砂相应龄期的强度的百分比，本标准中

的受检胶砂超细矿渣粉掺量为 50%，水胶比为 0.5，胶砂比为 1:3，超细矿渣粉的水泥胶砂

7d、28d强度实验检测结果整体如下表 2.4所示，表 2.5为不同超细矿渣粉的活性指数计算

结果。结果显示，掺入超细矿渣粉后活性指数普遍高于 100%，且随着超细矿渣粉的比表面

积增加，活性指数随之递增。其中，比表面积为 600 m2/kg等级的 3组超细矿渣粉均达 S115
级，比表面积为 700 m2/kg的 3组超细矿渣粉和 800 m2/kg等级的 3组超细矿渣粉均达 S125
等级。超细矿渣粉的活性随其粒径变细而上升。

现行 GB/T 18046标准中规定 S75级矿渣粉 7d活性指数≥55%，28d活性指数≥75%；S95
级矿渣粉 7d活性指数≥70%，28d活性指数≥95%；S105级矿渣粉 7d活性指数≥95%，28d活
性指数≥105%。考虑标准的适用性和先进性，本标准规定，S115级超细矿渣粉 7d活性指数

≥95%，28d活性指数≥115%；S125级超细矿渣粉 7d活性指数≥105%，28d活性指数≥125%。

表 2.4 超细矿渣粉的水泥胶砂 7d、28d强度检测结果

编号
7d抗压强度/MPa 28d抗压强度/MPa

试块 1 试块 2 试块 3 均值 试块 1 试块 2 试块 3 均值

水泥对照组 41.3 42 42.5 41.9 54.6 55.7 53.5 54.6
超细矿渣粉 600-1 41.2 42.5 41.9 41.9 63.7 64.8 62.8 63.8
超细矿渣粉 600-2 40.5 41.2 42.1 41.3 65.0 64.0 63.5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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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矿渣粉 600-3 39.9 41.0 40.0 40.3 64.7 65.2 64.1 64.6
超细矿渣粉 700-1 45.6 46.7 46.3 46.2 69.0 69.9 68.5 69.1
超细矿渣粉 700-2 46.5 48.0 44.5 46.3 69.0 69.9 69.1 69.3
超细矿渣粉 700-3 46.1 45.8 48.0 46.6 68.3 69.8 69.0 69.0
超细矿渣粉 800-1 47.2 48.5 48.2 48.0 68.8 70.1 69.2 69.4
超细矿渣粉 800-2 47.8 47.5 48.1 47.8 69.3 70.5 69.7 69.8
超细矿渣粉 800-3 47.7 47.8 47.3 47.6 69.7 70.0 69.5 69.7

表 2.5 超细矿渣粉的活性指数

编号
活性指数（%）

级别
7d 28d

水泥对照组 100 100 基准水泥

超细矿渣粉 600-1 100 116.8 S115
超细矿渣粉 600-2 98.5 117.5 S115
超细矿渣粉 600-3 96.2 118.3 S115
超细矿渣粉 700-1 110.2 126.6 S125
超细矿渣粉 700-2 110.5 126.9 S125
超细矿渣粉 700-3 111.2 126.4 S125
超细矿渣粉 800-1 114.5 127.1 S125
超细矿渣粉 800-2 114.1 127.8 S125
超细矿渣粉 800-3 113.6 127.7 S125
④ 流动度比

本标准规定超细矿渣粉的流动度比应≥95%。

表 2.6为不同超细矿渣粉的流动度比的检测结果。从表中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各超细

矿渣粉样品的流动度比在 115%~120%范围之间，均≥95%，且不同细度的超细矿渣粉的流动

度比相差较小。结合现行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中规定矿渣粉的流动度比应≥95%。因此，本标准规定，超细矿渣粉的流动度比应≥95%。

表 2.6 超细矿渣粉的流动度比

编号 流动度比（%） 技术要求

水泥对照组 100 基准水泥

超细矿渣粉 600-1 117.2

≥95%

超细矿渣粉 600-2 116.8
超细矿渣粉 600-3 115.4
超细矿渣粉 700-1 116.9
超细矿渣粉 700-2 117.5
超细矿渣粉 700-3 117.8
超细矿渣粉 800-1 115.4
超细矿渣粉 800-2 116.0
超细矿渣粉 800-3 114.9

⑤ 初凝时间比

本标准规定超细矿渣粉的初凝时间比应≤200%。

表 2.7为不同超细矿渣粉样品的初凝时间比的检测结果。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超细矿

渣粉的细度增加，通常会导致凝结时间的缩短，但整体的初凝时间比仍在 100%～2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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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现行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中规定矿渣粉

的初凝时间比应≤200%，考虑本标准的适用性，规定超细矿渣粉的初凝时间比应≤200%。

表 2.7 超细矿渣粉的初凝时间比

编号 初凝时间（min） 终凝时间（min） 初凝时间比（%） 技术要求

水泥对照组 242 291 100 基准水泥

超细矿渣粉 600-1 306 360 126

≤200%

超细矿渣粉 600-2 308 365 127
超细矿渣粉 600-3 312 363 129
超细矿渣粉 700-1 290 352 120
超细矿渣粉 700-2 288 349 119
超细矿渣粉 700-3 293 355 121
超细矿渣粉 800-1 283 328 117
超细矿渣粉 800-2 280 330 116
超细矿渣粉 800-3 282 329 117
⑥ 含水量

本标准规定，超细矿渣粉的含水量应≤1.0%。

超细粉磨后对矿渣粉的含水量没有影响，参考现行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

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中规定矿渣粉的含水量应≤1.0%，因此本标准规定，超细矿渣

粉的含水量应≤1.0%。

⑦ 三氧化硫含量

本标准规定，超细矿渣粉的三氧化硫含量应≤4.0%。

超细化粉磨后对矿渣粉的化学成分几乎没有影响，参考现行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

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中规定矿渣粉的三氧化硫含量应≤4.0%，因此本标准

规定，超细矿渣粉的三氧化硫含量应≤4.0%。

⑧ 氯离子含量

本标准规定，超细矿渣粉的氯离子含量应≤0.06%。

超细粉磨对矿渣粉的化学成分几乎没有影响，参考现行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

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中规定矿渣粉的氯离子含量应≤0.06%，因此本标准规定，

超细矿渣粉的氯离子含量应≤0.06%。

（2）超细矿渣粉储存时，不得与其他材料混杂，避免受潮变质。储存期超过 3个月时，

使用前应按要求进行复验。

2.2.4.2 检验方法

（1）超细矿渣粉的密度、含水量、氯离子含量、烧失量、三氧化硫、不溶物、活性指

数、流动度比和玻璃体含量的检验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

炉矿渣粉》GB/T 18046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比表面积按现行国家标准《气体吸附 BET法测

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GB/T 19587进行。

其中，密度的检验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密度测定方法》GB/T 208；含水量的检验参

考现行国家标准《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三氧化硫、氯离子及不溶物含量

的检验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176进行；活性指数和流动度比参考

现行国家标准《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检验用水泥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的基准水泥，试验样品为超细矿渣粉和基准水泥质量比 1:1混合

制成；初凝时间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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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346 进行，对比净浆粉体由基准水泥和超细矿渣粉按质量比 1:1组成，使用标准稠度

用水量。

（2）超细矿渣粉的放射性的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6566的有关规定。

2.2.4.3 验收要求

（1）超细矿渣粉应由生产企业提供产品合格证和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中应标明：产

品名称、生产厂家、代号、重量、生产日期、出厂编号以及密度、比表面积、活性指数、流

动度比、含水量、三氧化硫、氯离子含量、烧失量、玻璃体含量和放射性等相关参数的检验

结果。

（2）超细矿渣粉进货时的质量验收应抽取实物试样，以其检验结果为依据。超细矿渣

粉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应作为不合格品或降级处理，检验不合格品不得使用。

（3）抽取实物试样时，买卖双方应在发货前或交货地共同取样和签封。取样方法按《水

泥取样方法》GB/T 12573 进行，取样数量为 10 kg，缩分为二等份。一份由卖方保存 40 d，
一份由买方按本标准规定的项目和方法进行检验。

在 40 d以内，买方检验认为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要求，而卖方又有异议时，则双方

应将卖方保存的另外一份试样送省级或省级以上国家认可的建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进

行仲裁检验。

（4）超细矿渣粉应逐批验收，同一厂家，同一批次以不超过 200 t为一个验收批。主要

检测项目为：密度、比表面积、7d活性指数、流动度比等 4项指标。

2.2.5 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

2.2.5.1 材料要求

（1）超细矿渣粉的技术指标应符合本规程表 2.1的规定。

（2）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的规定。

（3）细骨料的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和《普通混凝土

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的规定。

（4）粗骨料的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 和现行

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的规定。

（5）水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规定。

（6）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和《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

术规范》GB 50119 的有关规定。

（7）粉煤灰、硅灰、微珠等矿物掺合料及相关辅材应符合相应的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2.2.5.2 配合比设计

（1）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根据设计要求的强度等级、强度标准值的保

证率和混凝土的耐久性以及施工要求，采用实际工程使用的原材料，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的有关规定。

（2）当进行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时，混凝土配制强度宜取 28 d 龄期强度。

按实际工程设计要求也可选用 60 d 或 90 d 龄期强度。

（3）当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小于 C60时，配制强度应满足以下要求或者

参考按下式计算：

�cu,0 ≥ �cu,k + 1.645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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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u,0—混凝土配制强度（MPa）；

�cu,k—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MPa），取值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

设计规程》JGJ 55执行。

（4）当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大于等于 C60时，配制强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或者参考按下式计算：

�cu,0 ≥ 1.15�cu,k

（5）制备超细矿渣粉混凝土时，宜进行系统配合比试验，当建立水胶比与强度关系式

时，可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并可按照设计和施工要求，经试验建立的强度关系式

计算混凝土的水胶比、胶凝材料用量及其他组分的用量。

通常，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性能受水胶比的影响较大，随着超细矿渣粉的掺入，调整水

胶比是实现混凝土设计性能的最有效途径。因此，建议通过系统配合比试验建立超细矿渣粉

混凝土的水胶比与强度经验关系式，用于指导实际生产。

（6）混凝土中超细矿渣粉的合适掺量可按照工程所处的环境条件、结构特点来确定，

但超细矿渣粉的最大掺量应符合《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中对于粒化高炉矿渣

粉掺量的有关规定。

（7）最小胶凝材料总量和最大水胶比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

GB/T 50010和《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的有关规定。

（8）单方混凝土的原材料用量应按重量法或绝对体积法确定并通过试配确定混凝土配

合比。

（9）当混凝土需缓凝时，可按超细矿渣粉的掺入量适当调整外加剂中缓凝组分，并应

经试验验证拌合物凝结时间。

2.2.6 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制备与施工

2.2.6.1 制备

（1）混凝土搅拌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搅拌机》GB/T 9142的有关规定，混

凝土搅拌机宜采用强制式搅拌机并应配备计量设备。

（2）计量设备的精度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搅拌站（楼）》GB 10171 的有关

规定，应具有法定计量部门签发的有效检定证书，并应定期校验。

（3）各种原材料的计量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的有

关规定。

（4）混凝土搅拌和运输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的有关规

定。

（5）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应保证拌合物的均匀性和工作性能且运输过程中不得遗撒。

（6）当采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运送混凝土时，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GB/T 26408 的有关规定，还需满足相关要求：

首先，接料前，搅拌运输车应排净罐内积水，避免影响混凝土的水胶比；其次，混凝土

搅拌运输车在运输途中及等候卸料时，应保持罐体正常转速。最后，卸料前，运输车罐体应

快速旋转搅拌 20s 以上，可卸料。

（7）混凝土拌合物在运输及施工过程中不得加水。当混凝土坍落度损失过大不能满足

施工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和《混凝外加剂

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的有关规定。

（8）运输频率应保证混凝土浇筑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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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生产及应用过程中应采取防尘、降尘措施。

2.2.6.2 浇筑成型

（1）超细矿渣粉混凝土浇筑时，混凝土坍落度允许偏差应符合《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164中的要求。

（2）当超细矿渣粉混凝土浇筑时，应振捣密实，不可漏振或过振。

（3）当超细矿渣粉混凝土抹面时，应至少进行二次抹压。最后一次抹压应在泌水结束、

初凝前完成。

2.2.6.3 养护

（1）现浇结构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首先，超细矿渣粉混凝土浇筑成型完毕后，应及

时养护，混凝土表面应覆盖并应保持湿润，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导致水化反应欠佳。其次，

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保湿养护时间不宜少于 14d，保障其后期强度的充分发展。

（2）制品与构件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首先，超细矿渣粉混凝土成型后热预养温度不

宜高于 45℃，以免水分蒸发过快；预养（静停）时间不得少于 2h；当常温预养时，其预养

时间应适当延长，进一步保障其后期强度的充分发展。其次，蒸养时的升温速度宜为

15℃/h~20℃/h；恒温温度不宜超过 80℃，且不应超过 90℃；降温速度不宜大于 25℃/h，避

免影响水化反应的进行。

2.2.6.4 冬期施工

（1）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冬期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T
104 的相关规定。

（2）超细矿渣粉混凝土使用防冻剂的受冻临界强度应符合以下要求：首先，当室外最

低气温不低于-10℃时，受冻临界强度不应小于 4.0 MPa，充分保障其强度要求。其次，当室

外最低气温低于-10℃但不低于-20℃时，受冻临界强度不应小于 5.0 MPa，充分保障其强度

要求。

（3）冬期施工的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出机温度不宜低于 10℃，入模温度不应低于 5℃，

避免温度影响水化反应的进行。

（4）用于超细矿渣粉混凝土中的防冻剂不应含有氯盐及对人体健康或环境有害的物质。

2.2.7 超细矿渣粉混凝土质量检验评定

（1）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

准》GB/T 50107的有关规定。

（2）超细矿渣粉混凝土施工质量及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3）超细矿渣粉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

标准》JGJ/T 193的有关规定。

3.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根据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选取新样品进行性能测试，并与本标准的性能指标进行对

比，结果如表 3.1。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试验所获取的超细矿渣粉的密度、比表面积、流动度比、初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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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比的合格率为 100%。S115级超细矿粉的活性指数合格率为 100%，S125 级超细矿粉的活

性指数合格率为 100%。

研究推荐使用比表面积大于等于 600 m2/kg 的超细矿渣粉，将其比表面积以 700 m2/kg
作为分级点，结合试验检测，将其按照活性分为 S125和 S115两个等级。试验研究以比表面

积≥700 m2/kg 的超细矿渣粉（表 3.1中的 SS700-1 和 SS700-2）用作混凝土掺合料，可制备

C60及以上的混凝土（以设计强度为 C70 为例），其数据整体如下表 3.2所示：

表 3.1 超细矿渣粉新取样品的主要试验测试情况与标准要求的对比分析

编号
密度

（g/cm3）

比表面积

（m2/kg）
活性指数（%） 流动度

比（%）

初凝时间

比（%）
等级

是否

合格7d 28d
0

（标准）
≥2.8

≥600 95 115
≥95 ≤200

S115 /
≥700 105 125 S125 /

SS600-1 2.88 650 97 116 117.7 126 S115 合格

SS600-2 2.89 695 108 124 117.3 120 S115 合格

SS700-1 2.92 810 112 127 115.8 117 S125 合格

SS700-2 2.90 932 115 129 115.4 110 S125 合格

表 3.2 普通 S95矿粉和超细矿渣粉制备 C70高强混凝土实验数据对比（≥C60）

试验

编号

原材料用量（kg/m3）
混凝土状

态

标养强度（MPa）

PO
52.5

石

子
砂 掺和料

减水剂

（20%固含）
水 3d 7d 28d

D1-1 320 1195 701
78（I级粉煤

灰）+52（S95
级矿粉）

4.5
135
0

塌落度

100mm，

和易一般

43.6 62.3 72.4

D1-2 260 1195 701
190（SS700-1

矿粉）
4.5

132
5

塌落度

150mm，

和易性好

56.5 75.2 81.1

D1-3 220 1195 701

78（I级粉煤

灰）+52（S95
级矿粉）+100
（SS700-1 矿

粉）

4.5
134
0

42.2 68.3 81.9

备注：实验用砂为江砂，细度模数 2.8，级配符合中砂级配，羧酸减水剂用量正常，聚酯纤维

为胶材总量的 0.33%，室温 27℃。

高强混凝土试验显示：选用超细矿渣粉作为混凝土掺和料的产品，其水泥替代量更高，

同等减水剂掺比下，产品需水量更少，混凝土的塌落度与和易性表现整体一致。此外，在

D1-2和 D1-3配方下，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 7d标养强度分别为 75.2 MPa和 68.3 MPa，显著

高于 D1-1 基准混凝土的 62.3 MPa，超细矿渣粉混凝土呈现出显著的早强性。最后，D1-2
和 D1-3 超细矿渣粉混凝土的 28d强度整体较基准混凝土高出约 1个标号，超细矿渣粉混凝

土呈现出更高的强度。

试验研究以比表面积≥700 m2/kg 的超细矿渣粉用作混凝土掺合料，也可制备 C60以下

的混凝土（以设计强度为 C40 为例），其数据整体如下表 3.3所示：

表 3.3 普通 S95矿粉和超细矿渣粉制备 C40普通混凝土实验数据对比（<C60）

试验

编号

原材料用量（kg/m3） 混凝土

状态

标养强度（MPa）

PO52.5 石子 砂 掺和料 羧酸减 水 3d 7d 2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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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剂

D2-1 300 1060 760
80（S95级矿

粉）
4.2 1300 正常 12.4 28.4 57.2

D2-2 300 1060 760
50（S95级矿

粉）
4.2 1290 正常 10.5 25.6 53.3

D2-3 300 1060 760
80（SS700-2

矿粉）
4.2 1250 正常 15.1 32.7 62.1

D2-4 250 1060 760
20（SS700-2

矿粉）
4.2 1170 正常 12.7 31.7 54.5

备注：本次实验用砂为江砂，细度模数 2.8，级配符合中砂级配。减水剂用量正常，温度 30℃。

上述混凝土试验显示：选用超细矿渣粉作为混凝土掺和料的产品，在同等减水剂掺比情

况下，产品需水量更少，混凝土的状态则表现为整体一致。此外，对比 D2-1 和 D2-3 配方

效果，D2-3的 3d、7d及 28d养护强度更高，超细矿渣粉混凝土产品呈现出显著的早强性，

且具有更高的强度性能。最后，对比 D2-2 和 D2-4配方效果，D2-4 配方以用量更低的超细

矿渣粉，替代了更高的水泥用量，且表现出更快的早强性和相近的产品强度。

综上所述，矿渣超细粉磨化是提高其活性的有效方法，通过提升矿渣粉的比表面积，可

加速混凝土水化反应的进行，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是理想的矿物掺合料。提高矿渣粉的比

表面积，不仅仅提高了矿渣粉的活性，也能够增强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中的填充作用，改善

混凝土的微观结构，从推广超细矿渣粉的角度出发，应保证超细矿渣粉具有良好的性能。

4. 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规程的编制内容不涉及专利问题。

5.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和预期经济效果

超细矿渣粉作为混凝土掺合料，可以降低水泥的用量，提高混凝土早期强度，并改善混

凝土的耐久性能。随着我国粉磨技术不断地进步，如何合理利用超细矿渣具有一定的环保战

略意义和非常好的市场前景。

目前，我国国家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和
《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GB/T 51003中，均未提出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指导。

其原因在于超细矿渣粉与普通矿渣粉在混凝土中应用时的活性发展、工作性能和凝结时间上

有着显著区别。国内工程业界迫切需要《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技术规程》来规范与

指导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的应用工作。标准编制组相信，本技术规程的推出，可使超细矿渣

粉在混凝土中的应用，在理论上有理可依，应用上更加合理、施工上更加规范、工程质量更

为可靠，势必将提高我国矿渣等工业固废资源的再利用率，促进我国“绿色混凝土”的发展。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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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现行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经调研，本标准符合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包括强制性标准）的要

求，并具有一定的协调性。

国内现行相关标准有《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该

标准规定了矿渣粉细度在《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GB/T 8074 适用范围内产品的

技术指标。本标准则是对超出 GB/T 8074适用范围的超细矿渣粉技术指标做出规定，对活性

指数指标和细度测试方法等进行了优化改进。因此，本标准与 GB/T 18046是不同适用范围

的产品标准，具有协调一致性。

本文件与现行标准《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相比，

具有以下不同：

（1）产品细度表征方法不同。本文件采用《气体吸附 BET法测定固态物质比表面积》

GB/T 19587，GB/T 18046 采用《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本文件适用产品细度

可以更细。

（2）活性指数要求更高。超细矿渣粉具有更高的细度，能够更加有效地加速水化反应

并发挥紧密堆积作用。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广泛征求了行业相关单位和业内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针对标

准规定中各项技术指标的要求范围做了深入研讨，各家单位和行业专家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

和实验验证提出了作为数据支撑的有力依据，最终对标准要求达成一致。编制过程中对标准

的主要内容并未产生重大意见分歧。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超细矿渣粉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技术规程》作为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发布实施。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在本标准正式发布后，针对超细矿渣粉生产企业和混凝土生产企业进行宣贯。具体

实施措施建议如下：

（1）加大标准宣传力度，提高认知度，建立信息公共平台，将有参考价值的案例、好

的做法和经验等在行业内部公开发布，引起有关部门领导和相关企业单位的重视，使相关单

位能够积极主动地购买标准和资料、参加培训、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学习研究标准并准备贯

彻实施标准。

（2）标准归口单位进行贯标指导，组织标准宣贯培训班，由标准制定人员主讲。设立

专门的答疑或咨询部门或网站，为贯标企业排忧解难，组织有关人员积极参加行业协会组织

的各项活动，培训班等。及时了解标准制修订信息。

（3）鼓励行业相关企业或项目部成立标准贯彻实施小组，组员由技术负责人、质量负

责人、标准化技术人员、设计人员、质检人员、施工技术人员等技术相关工作人员组成，进

行明确的分工合作，适时组织标准宣贯会，使有关人员拥有标准、了解标准、熟悉标准，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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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准。

（4）标准化技术人员全面负责贯标实施工作，跟踪服务对贯标中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

协调处理做好贯标记录，并进行长期监督检查工作。

11.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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